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查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中《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以及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制定的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 2025 年公司发展的

长远利益出发，有利于维护股东的权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河南科迪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同意公司董事会制定的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对《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鉴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 2023、2024 年提供审

计服务过程中能及时发现问题并沟通问题，按既定的时间节点准时完成审计进度

并提交了审计报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 2025 年年度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的提议、审核、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三、对《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因董事高宇飚退休、董事邢礼厂工作变动，经公

司提名委员会审议及董事会讨论，公司股东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提名徐

汝冰及公司股东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名闫炳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为第五届董事会期满。



该事项的提名、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对《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根据公司治理需要，董事会拟聘任徐汝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该事项的提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和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我们将持续对公司的担保事项的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予以重点关注，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2、我们对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查，报告期内新增 259,537.58 元资金占用，

原因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向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补充申

报债权，调整账面债权差额所致。

独立董事：卢艳峰、杨保强、王复生

2025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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